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报

群众反映“太原市尖草坪区恒山路文明街口，有个臭水沟，多次说修整，没有实际行动。”问题（编号D3077）

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配合保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群众反映问题

处置组:

2017年6月2日，接到《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反映问题的督办通知》（晋环督[2017]371号），我公司高度重视，立即赴所述现场调查处理。经过现场调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举报内容及调查情况

（一）举报内容

太原市尖草坪区恒山路文明街口，有个臭水沟，多次说修整，没有实际行动。 

（二）调查情况

接到转办的案件后，我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赴现场调查处理。经过调查发现，该举报内容中所述“恒山路文明街口，有个臭水沟”与第十九批群众反映的“太原市恒山路食品批发市场对面有一条臭水沟，臭气冲天”问题（编号X476）中所述“臭水沟”为同一臭水沟，位置偏北。
    群众反映的臭水沟实为七府坟缓洪池、排洪与排污渠，属于城市防洪体系中缓洪、排污设施，位于太钢厂界外上游区域，从五十年代至今由太钢代管。形成臭水沟的主要原因是：区域内恒山路文明街口公共厕所的粪便排入泄洪渠；周边的许多居民、商户和饭店直接向缓洪池内排放污水、倾倒垃圾。

我公司长期以来坚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区域的功能和清洁，但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太钢作为企业无法行使市政职能，管理非常被动，清理施工及常态化维护难度大，造成区域内垃圾及池内污水积存。

二、处理情况及公开情况

（一）处理情况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太钢制定了相应的整治方案并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5月23日已经开始彻底清理区域内的生活垃圾和杂物；按照排水、运输通道修建、填土、填土与淤泥融合、吸水，清挖、晾晒、混合、倒运至弃土场等施工步骤从南至北对缓洪池实施清淤。以上工作日前已全部展开。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排水、运输通道修建、填土、填土与淤泥融合、吸水，清挖工作，共填充680车约12369方的吸水矿渣和废土，清挖淤泥2800方。目前正在进行淤泥晾晒阶段。

为保证运输过程不流洒，需要一段时间对淤泥进行晾晒，淤泥晾晒水分较少后，逐步运输，计划下周一开始运送晾晒好的淤泥。

另外，对文明街口公共厕所粪便直排泄洪渠污染问题，希望所属区域市容卫生管理部门能够帮助协调解决。
（二）信息公开情况

2017年6月3日，在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三、下一步工作

2016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号），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七府坟缓洪池及其泄洪渠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尽快移交政府管理，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

2016年10月27日,太原市耿彦波市长组织太钢现场办公会，会议议定：太钢集团管理的柏杨树、枣沟、尹家沟水库、七府坟缓洪池（简称“三库一池”）被大量违建非法侵占，要求2017年汛期前完成拆迁，拆迁完毕后由市城管委负责接管（见《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16]第35期）。库区范围内太钢企业所属建构筑物早已全部拆除；目前，由太原市城管委组织，太原市市政设计院正在做“三库一池”规划设计方案。
我公司将积极配合，完成好相关整治工作，协调推进“三库一池”移交，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和耿彦波市长在太钢现场办公会要求，实现区域内社会化的常态管理，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群众举报所反映的问题。                                                              

附件：
1.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号）

2.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16]第35期）

201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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